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公告
徐爱群：
[bookmark: _GoBack]您请求撤销被申请人重庆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局于2023年6月7日作出的《答复群众意见书》而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一案，本机关已审理终结，并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渝两江管复〔2023〕93号）。
本机关于2023年8月30日通过EMS方式（邮件号：1212437799538）向您行政复议申请书载明的联系方式及地址邮寄送达渝两江管复〔2023〕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邮件未能派送妥投被退回本机关。本机关于2023年9月11日通过电话、2023年9月19日通过向您行政复议申请书载明的电子邮箱发送邮件等方式均无法与您取得联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达渝两江管复〔2023〕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重庆两江新区司法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68号新科国际大厦A座210办公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依法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10月19日
